   上海财经大学档案数字资源拷贝利用申请表
	申请利用部门/归档部门填写
	申请部门
	
	申请时间
	

	
	经办人
	
	工号
	
	联系方式
	

	
	申请拷贝利用的
档案数字资源
	（可附清单）

	
	用    途
	 

	
	利用承诺
	1.我部门申请利用的上述档案数字资源仅用于用途栏填写的工作需要。

2.我部门保证申请利用的信息安全性，愿意承担信息在使用过程中的保管和保密责任。

3.涉及个人信息的档案数字资源利用，我部门已征得当事人授权同意。

4.我部门已阅知《上海财经大学档案数字资源利用规定(试行)》条款，愿意遵守相关规定。

             申请部门盖章：

	
	申请部门
领导意见
	□ 同意  □ 不同意

签名：

                                      年    月    日

	
	归档部门
领导意见
	□ 同意  □ 不同意
签名：                                归档部门盖章：
    年    月    日                             （适用于跨部门利用）

	
	
	

	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填写
	管理部
意见
	□ 同意  □ 不同意

利用信息说明： 

                                        经办人签名：
                                        年    月    日

	
	部门领导
意见
	□ 同意  □ 不同意

                                        签名：
年   月   日


  2024年3月制
上海财经大学档案数字资源拷贝利用规定（试行）
为保障学校档案安全，防止档案数字资源被多途径复制泄密，特对档案数字资源拷贝利用规定如下：
第一条 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原则上不对外提供档案数字资源拷贝利用服务，只提供档案复印（打印）件。校内单位确因工作需要，必须拷贝利用馆藏档案数字资源须履行相关申请和审批程序。

第二条 档案数字资源拷贝利用应遵循“一事一申请”原则，即一次申请利用的档案数字资源仅用于申请时载明的用途，如需用于其他用途必须重新申请。

第三条 申请拷贝利用涉及个人信息的档案数字资源，利用部门原则上应先征得当事人授权同意。

第四条 利用部门应保证申请利用的信息安全性，承担信息在使用过程中的保管和保密责任。

第五条 利用部门应按要求如实、完整、准确地填写《档案数字资源利用申请表》，填写申请利用的档案数字资源清单（可附件形式），注明用途，履行利用承诺，经部门领导同意、签字，部门盖章后提交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审核。

第六条 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管理部根据申请部门的实际利用需求，给出利用初审意见，对拟同意利用的档案数字资源进行说明并交馆领导复审。
第七条 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馆领导对利用申请给出复审意见。如同意，予以利用。
第八条 档案数字资源在提供利用前，需经加密、加水印等处理，文档类文件提供pdf格式并加水印，图片类文件需经压缩并加水印。除学校邮箱和OA邮箱外，数字档案资源不得以其他网络传输方式提供利用，建议采用硬盘（U盘）脱机保存方式提供利用。

第九条 利用接待人员在提供利用时应明确告知申请经办人利用相关规定和要求，并将拷贝的档案信息、《档案数字资源利用申请表》等内容登记备份，以备核查。
第十条 利用部门不得随意修改档案内容，不得将利用的档案信息在网络上进行传输或传播。
第十一条 对于利用数量大、利用类型复杂的申请，利用部门应预留足够的办理时间，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一般在收到利用申请七个工作日内办结。
第十二条 本规定由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负责解释，并自发布之日起实行。
档案馆（校史馆）/博物馆
二○二四年三月一日
